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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20-070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戴诚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8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戴

诚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戴诚先生于2020年7月27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6%。 本次减持后，戴诚先生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5,5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8%，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戴诚先生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至今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戴诚 大宗交易 2020年7月27日 7.97元/股 700 0.5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戴诚

合计持有股份 6,250 5.04 5,550 4.4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6,250 5.04 5,550 4.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的实施未违反承诺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

2020-035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份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

先生、杨勇发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杨峰 是

7,820,

454

65% 4.89% 首发限售 否

2020-07-

27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海通证

券

个人

资金

需求

杨勇发 是

3,420,

075

65% 2.14% 首发限售 否

2020-07-

27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海通证

券

个人

资金

需求

合计

11.240.52

9

7.03%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杨峰 12,040,454 7.53% 0 7,820,454 65% 4.89% 7,820,454 100% 4,220,000 100%

杨勇发 5,265,075 3.29% 0 3,420,075 65% 2.14% 3,420,075 100% 1,845,000 100%

杨涛 33,549,769 20.97% 0 0 0 0 0 0 33,549,769 100%

冯杰 2,123,224 1.33% 0 0 0 0 0 0 2,123,224 100%

合计 52,978,522 33.12% 0

11,240,

529

21% 7.03% 11,240,529 100% 41,737,993 100%

1、上述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

偿义务。

公司将会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交易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6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0年6月29日，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郑旭晨、成善学、王欢、严

洪龙、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转让方” ）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

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 ），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市政”或“标的公司” ）70.83%的股权。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该事项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已按意向协议约定支付2,000.00万元人民币履约意向金，并协调各方中介机构开展对

标的公司尽职调查、审计等相关工作。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论证和研究，同时与标的公司相关方商议收购方案，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三、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且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 �公告编号：

2020-115

优先股代码：

140006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

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发行了2019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简称：19牧原SCP002，代码：011902545），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票面年利率5.5%，起息

日为2019年10月31日，付息兑付日期为2020年7月27日。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1月1日披露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19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1）。

目前，公司已按期完成了上述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共支付了2019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息合计人民币520,286,885.25元。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 �公告编号：

2020-116

优先股代码：

140006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341号）批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76,663,600股，发行价格为65.22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4,999,999,992.00元， 扣除发行费用22,568,035.11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4,977,431,

956.89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8月15日到位，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

华验字（2019）第14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牧原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19年8月30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9年9月12日、2019年10月22日，牧原股份及子公司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分别与监管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相关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3501011654

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300000518

3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208763

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州路支

行

53780188000027750

5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410

6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000000529

7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456

8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631379709

9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10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1399

11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12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400000527

13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200000528

14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15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001021475

16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258

17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3816

18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334

19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601021397

20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1101560038719610000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631379709

2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3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1399

4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5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617001200000528

6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7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3816

8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334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 专户余额为零，以

上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办理完毕以上募集资金专户的注

销手续，与相关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地矿 公告编号：

2020-060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南

市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公司19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24日以传真、当

面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发出。 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张宝才

先生、尤加强先生、刘波先生、孔令涛先生、于清先生已对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监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宝才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讨论审议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1）。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张宝才先生、尤加强先生、刘波先生、孔令涛

先生、于清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讨论审议向关联方出租部分自有办公楼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向关联方出租部分自有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2）。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张宝才先生、尤加强先生、刘波先生、孔令涛

先生、于清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0年7月28日上午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以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对第十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遵循平等、有偿、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加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出租部分自有办公楼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 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获得稳定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伏军 董华 李兰明

2020年7月28日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山东

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勤

勉尽责的态度，依据客观公正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对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应回避

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出租部分自有办公楼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权属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属于正常合理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伏军 董华 李兰明

2020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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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出租部分自有办公楼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拟将部分自有办公楼出租给山东鲁地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鲁地投资” ）、山东地矿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地矿物资” ）、山东建联盛嘉中药有限公

司（“建联盛嘉” ）和山东融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山东融信通” ），租赁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租金合计278.49万元。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兖矿集团持有鲁地投资100%股权，鲁地投资持

有地矿物资100%股权，鲁地投资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山东瑞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建联盛嘉80%股权，兖矿

集团持有山东融信通8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鲁地投资、地矿物资、

建联盛嘉及山东融信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办公楼出租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讨论审议向关联方出租部分自有办公楼的议案》。 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

关系的董事张宝才先生、尤加强先生、刘波先生、孔令涛先生、于清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

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83461443B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8,8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尤加强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19层1913室

6.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与资产管理；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

8.股权结构：兖矿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27,807.86万元，净资产133,112.95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

入221,557.43万元，净利润-77,329.22万元。

10.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山东地矿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348960707K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3,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孔令涛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万达广场J3写字楼16层1608-1611

6.成立日期：2015年07月17日

7.经营范围：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燃料油、煤炭、橡胶及沥青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

发与零售；有色金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等。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71,413.75万元，净资产9,333.80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139,331.12万元，净利润-542.45万元。

10.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山东建联盛嘉中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163146952T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961.68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波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大纬二路63号

6.成立日期：1991年04月30日

7.经营范围：零售（连锁）：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批发、零售：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向

个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凭许可证经营）；生产：中药饮片，食品（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

百货，化妆品，消杀用品；国内广告业务；进出口业务（不含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等。

8.股权结构：山东瑞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80%股权；济南产发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0%

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8,776.12万元，净资产7,250.54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9,

122.03万元，净利润177.32万元。

10.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山东融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TJH930Y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李峰

5. 住所： 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广场J3写字楼12层

1209-1211室

6.成立日期：2020年07月17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供应链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线下数据处理

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外包服务。

8.股权结构：兖矿集团持有其80%股权；陈国庆持有其20%股权。

9.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租的办公楼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 为公司自有办公楼1913室和12层、

16-17层部分房屋，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租赁房屋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租金（元）

1 鲁地投资 1913室 122.30

2020.6.23-2021.12.21

91,333.33

2 地矿物资 16层部分房屋 664.00 813,665.60

3 建联中药 17层部分房屋 1,221.65 1,497,009.91

4 山东融信通 12层部分房屋 357.36 2020.8.1-2021.12.21 382,875.50

总计 2,784,884.34

鉴于公司向兖矿集团出售鲁地投资51%股权已于2020年6月23日完成交割，经各方协商，公司与鲁

地投资及其权属公司地矿物资、建联中药的房屋租赁期限追溯自2020年6月23日生效。

上述租赁房屋水电暖设施完善，产权属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及人事安排。

公司尚未签署相关租赁合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承租方在上述范围内根据实际租赁情况分别

签署具体租赁合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租赁市场平均价格水平，由交易双方协商后

确定本次租赁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兖矿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6,609.01万元。其中：

向关联方借款（包括本金及利息）134,180.22万元，向关联方购买和出售资产86,103.41万元，与关联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6,325.38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权属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属于正常合理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 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获得稳定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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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属于委托经营管理，受托管理资产范围为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资产。公司仅提供管理服务并收取委托经营管理费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7月28日，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 ）及其全资

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鲁地投资” ）签署了附生效条款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根据协

议约定，公司拟接受兖矿集团及鲁地投资委托对鲁地投资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 ）资产进行

经营管理，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委托经营管理

费用采用固定管理费用+浮动收益费用方式，最高不超过700万元/年。

兖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鲁地投资为兖矿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讨论审议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及存在

利害关系的董事张宝才先生、尤加强先生、刘波先生、孔令涛先生、于清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

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6120002R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776,92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李希勇

5.住所：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6.成立日期：1996年3月12日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管理及运营；投资咨询等。

8.股权结构：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其70%股权；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其20%股权；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其10%股权。

9.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10.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185.48亿元，净资产1,007.35亿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2,

854.8亿元，净利润89.45亿元。

（二）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83461443B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8,8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尤加强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19层1913室

6.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与资产管理；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

8.股权结构：兖矿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27,807.86万元，净资产133,112.95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

入221,557.43万元，净利润-77,329.22万元。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兖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鲁地投资为兖矿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兖矿集团及鲁地投资均属于公司关联方。

（四）其他事项

兖矿集团和鲁地投资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详见上述关联方基本情况）

（二）蓬莱市万泰矿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48631364807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侯华清

5.住所：山东省蓬莱市大柳行镇石家村

6.成立日期：2004年06月25日

7.经营范围：金矿地下开采（大柳行镇石家金矿）(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矿石浮选。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60%股权，刘兆红持有其4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316.11万元，净资产-3,196.28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245.11万元，净利润-1,768.13万元。

（三）山东地矿汇金矿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731290835X6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孙翠华

5.住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绿洲路68号辉煌国际海港城066幢0单元906号

6.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1日

7.经营范围：铁矿石精选，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购销等。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85.01万元，净资产-4,371.02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2,598.97万元。

（四）山东宝利甾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081773311R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5,7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董吉林

5.住所：山东滨州高新区新八路277号

6.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1日

7.经营范围：兽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70.0637%股权，张安全持有其23.9490%股权，山东君邦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其5.9873%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6,917.56万元，净资产2,942.18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19,925.53万元，净利润-6,149.00万元。

（五）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060436084X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5.住所：滨州高新区青田办事处新八路以南、高六路以西

6.成立日期：2013年01月15日

7.经营范围：淀粉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葡萄糖浆）生产销售、果糖的生产销售、啤酒专用糖浆的

生产销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散装食品；粮食收购；单一饲料（喷浆玉米皮、玉米蛋白

粉）销售；生产销售：淀粉、淀粉乳、乳酸、黄粉、胚芽、纤维、植物蛋白、粗蛋白、玉米浆、玉米杂、浸泡液；生

物技术的研发、咨询、转让；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70.00%股权，崔全海持有其18.00%股权，山东君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其10.00%股权，李翠芳持有其2.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1,787.98万元，净资产-9,654.88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7,740.67万元。

（六）山东地矿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348960707K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3,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孔令涛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万达广场J3写字楼16层1608-1611

6.成立日期：2015年07月17日

7.经营范围：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燃料油、煤炭、橡胶及沥青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

发与零售；有色金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等。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71,413.75万元，净资产9,333.80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139,331.12万元，净利润-542.45万元。

（七）山东地矿慧通特种轮胎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0349134343J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庆国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莱城工业区慧通东路11号

6.成立日期：2015年08月13日

7.经营范围：轮胎、橡胶制品、实心轮胎及轮辋的生产销售；轮胎用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的批发零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70.00%股权，山东慧通轮胎有限公司持有其30.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7,790.63万元，净资产26,414.94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23,982.89万元，净利润-7,302.24万元。

（八）山东瑞鑫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88289534T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3,6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波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57-1号万达中心J3写字楼17层1710室

6.成立日期：2009年05月07日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业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批发、零售：食品、保健食品、日用品、百货、化妆

品、日用消杀用品；国内广告业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知识

产权代理；进出口业务。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3,180.30万元，净资产8,936.77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9,

167.37万元，净利润236.69万元。

（九）浙江自贸区鲁地物产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2AMX80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蒿玲玲

5.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555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6001—A282室(自贸试验区

内)

6.成立日期：2018年04月02日

7.经营范围：汽油、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溶剂油[闭杯闪点≤60℃]、柴油[闭杯闪点≤60℃]、煤油（含

3号喷气燃料[闭杯闪点≤60℃]）、石脑油、石油醚、苯、苯乙烯[稳定的]、液化石油气、煤焦沥青、硝化沥

青、甲醇、乙醇[无水]、异丁烷、异丁烯、丙烯、乙烷、乙烯、二甲苯、混合芳烃、石油原油、丙烷、异辛烷、异戊

烷、甲基叔丁基醚的批发无仓储（凭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等。

8.股权结构：鲁地投资持有其51.00%股权，上海茁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49.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41万元，净资产-16.73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28,905.76

万元，净利润-102.32万元。

（十）广饶丽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23687233555U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6,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袁利兴

5.住所：广饶县花官乡李楼村

6.成立日期：2009年04月01日

7.经营范围：药用辅料（糊精、玉米淀粉）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工业用糊精科研开发

销售及咨询服务；阻燃剂加工销售。 （以上各项不含剧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

8.股权结构：山东宝利甾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70.00%股权，封万华持有其30.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5,329.09万元，净资产-3,838.12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

2,416.16万元，净利润-2,358.48万元。

（十一）西双版纳鲁地美诺茶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822MA6K4X7J8C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庆国

5.住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海镇南海路16号24幢02号

6.成立日期：2016年03月15日

7.经营范围：茶叶、农副产品收购、初加工、销售；茶具销售；茶文化推广；茶叶包装设计制作；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及零售；工艺品收购、销售；货物进出口。

8.股权结构：山东地矿物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0.35万元，净资产36.56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112.50万

元，净利润-79.17万元。

（十二）山东建联盛嘉中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163146952T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961.68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波

5.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大纬二路63号

6.成立日期：1991年04月30日

7.经营范围：零售（连锁）：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批发、零售：食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向

个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凭许可证经营）；生产：中药饮片，食品（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

百货，化妆品，消杀用品；国内广告业务；进出口业务（不含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等。

8. 股权结构： 山东瑞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80.00%股权， 济南产发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0.00%股权。

9.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8,776.12万元，净资产7,250.54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营业收入9,

122.03万元，净利润177.32万元。

四、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经营管理内容

1.兖矿集团和鲁地投资同意分别将鲁地投资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资产委托给公司进行管理，且鲁地

投资将确保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同意将该等子公司所拥有的下属公司资产一并委托给公司管理，公司同意

接受该委托管理标的公司资产。

2. 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和兖矿集团关于权属公司管控权限清单的相关规定对标的公司资产进行受

托管理，负责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事项。 根据兖矿集团相关规定，应当由兖矿集团审核、决策或批准的经营

管理事项由标的公司形成方案，经公司审核后报兖矿集团审核、决策或批准。

3.委托经营管理期间，标的公司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鲁地投资和其他标的公司的产权权属、资

产所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仍分别由兖矿集团或鲁地投资享有。标的公司的股东权利仍分别由其行使，鲁

地投资和其他标的公司不因本协议的签署而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委托经营管理期限

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三）委托经营管理费用的定价基准及支付方式

1.委托经营管理费用的定价基准系综合考虑公司就标的公司委托经营管理事宜投入的人员成本、管

理费用、经营费用等开支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鉴于除鲁地投资外，其他标的公司均为鲁地投资的下

属控股子公司，因此各方同意每年度委托经营管理费用的定价基准以鲁地投资当年度合并口径经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如各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终止对部分标的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则该等标的公司当年度财

务数据需乘以实际委托管理的月份数/12后纳入定价基准计算范围），具体如下：

每年度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固定管理费用+浮动收益费用， 每年度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最高不超

过700万元/年。

固定管理费用=每年度鲁地投资合并口径经审计净资产×0.5%；

浮动收益费用=（每年度鲁地投资合并口径经审计利润总额-每年度鲁地投资合并口径目标利润总

额）×1%。

每年度鲁地投资合并口径目标利润总额由公司根据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并经兖矿集团批准。

如鲁地投资合并口径经审计利润总额减去鲁地投资合并口径目标利润总额后的数值为负数，则浮动收益

费用计为0元，兖矿集团无需向地矿股份支付浮动收益费用。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按照上述第1条计算的2020年度委

托经营管理费用×2020年度实际委托经营管理的月份数/12。

3.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内，兖矿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按年度向公司支付委托经营管理费用，每年度的

委托经营管理费应于该年度鲁地投资合并口径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公司指定银行账

户。

4.公司应于收到兖矿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委托经营管理费用后5个工作日内，向兖矿集团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终止委托经营管理

1.各方的任何一方可于不少于2个月前向其他方发出书面终止通知，终止对部分或全部标的公司的

委托经营管理。终止通知中必需说明拟终止委托经营管理的标的公司名称，以及此等终止将于何时生效。

该等通知中载明的委托经营管理终止事项将自该通知中载明的终止生效日起自动终止。若有部分标的公

司的委托经营管理根据本条款终止，该等终止不影响各方在本协议下其他的权利和义务。

2.如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内，如出现标的公司产权变更，则兖矿集团或鲁地投资应于产权变更之日前1

个月内，向公司发出书面终止通知，终止对该等出现产权变更的部分或全部标的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终

止通知中必需说明拟终止委托经营管理的标的公司名称，以及此等终止将于何时生效。 该等通知中载明

的委托经营管理终止事项将自该通知中载明的终止生效日起自动终止。若有部分标的公司的委托经营管

理根据本条款终止，该等终止不影响各方在本协议下其他的权利和义务。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机构要求，需要解除委托经营管理的，公司可以向其他方发出书面

通知后终止委托经营管理，且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六）协议生效、期限和终止

1.除各方以书面方式另行协定外，本协议应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且各方内部审批程

序完成的条件下，追溯自2020年6月23日生效。

2.在本协议委托经营管理期届满前45个工作日内，各方可以共同商讨签订新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以保证本协议终止后各方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3.如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之任何条款，并且违约方在另一方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构成违约

行为要求违约方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做出补救， 而违约方未在上述期限内对此等违约行为做出补救，则

对方可即时终止本协议，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不能补救，对方可即时终止本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综合考虑公司就标的公司委托经营

管理事宜投入的人员成本、管理费用、经营费用等开支基础之上，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托管理鲁地投资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资产， 能充分发挥公司专业性优势和运营管理能力，并

获取相应的委托管理费用，有利于增加公司收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兖矿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6,609.01万元。其中：

向关联方借款（包括本金及利息）134,180.22万元，向关联方购买和出售资产86,103.41万元，与关联方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6,325.38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应回避

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遵循平等、有偿、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加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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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拟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工业

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拟向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电子集

团”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仪电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100%股权，拟向仪电电子集团、上海联

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长丰实业总公司、上海富欣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趣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及洪斌等19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仪电智能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

相关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2020年第二届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

关事项。

2020年7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20年第30次并购

重组委工作会议，对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二、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六十

三条规定：“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效，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

长，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月。 ”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0年7月31日。由于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范围较广且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的影响，

本次重组加期审计工作仍需要一定时间，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

1、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的影响，标的公司客户和供应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延

期复工，特别是海外疫情扩散的情况下，海外客户及供应商尚未全面复工，中介机构发送询证函的回函

时间无法保证，导致中介机构推进审计、尽职调查相关工作的时间相应受到影响。

2、疫情期间，各相关单位均采取了一定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及聚集，对人员进出项目现场采取了管

控措施，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部分地区采取了限制出入、居家（集中）隔离等措施，中介

机构工作主要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进行，工作效率受到较大影响，本次重组更新财务数据所需审计工作

仍需要一定时间。

三、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时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之相关规定：“（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 如因受疫情影响

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

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1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3次……” 。 综上，公司特申

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的有效期延长1个月，即有效期申请延期至2020年8月31日。

四、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1、本次重组标的公司会计基础规范、营业状况稳定。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未发生重大变动，故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具有延续性和可参考性。

2、本次疫情对公司本次重组更新财务资料的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

后，公司将竭尽全力与各中介机构落实相关工作，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序进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正式核准

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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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0年7月27日晚上19时10分许，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位于仙居现

代工业集聚区（以下简称“仙居厂区” ）的碘海醇粗品生产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并引发火灾。 事故发生

后，公司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组织扑救工作，并通报当地消防、安监、环保等部门，经公司及消防部门组

织灭火和抢救工作，火势于19时40分许基本得到控制，公司已组织将伤员及时送至当地医院救治，目前

本次事故造成2人重伤。

事故发生后，公司已成立现场应急指挥小组，积极配合公安消防部门调查事故原因，同时仙居县环

保局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对事故造成的周边大气环境和水质进行检测。本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正

在统计之中，相关财物均已办理保险，公司已向保险公司报案并配合保险公司勘查财产损失情况。

本次爆炸事故车间主要生产碘海醇粗品，目前该车间已无法正常生产，预计对仙居厂区的碘海醇

原料药生产造成直接影响。仙居厂区2019年的碘海醇原料药营业收入为35,985.95万元，占公司整体营

业收入的27.49%，产生毛利润为13,154.32万元，占公司整体毛利润的23.52%。

二、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正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本次爆炸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同时等待相关部门对本次事故的

进一步处理结果，不排除因本次事故导致仙居厂区进行停产整顿的风险，后续公司将对本次事故的处

理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